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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手球比赛竞赛规程

（青少年组）

一、主办单位：天津市人民政府

二、承办单位：天津市体育局

三、时间地点

2022年 11月 19日至 20日、11月 26日

天津市团泊体育中心手球馆

四、参赛单位

（一）以区为参赛单位。

（二）各参赛单位在各组别项目中只能选派一支代表队参赛。

五、组别与年龄：

甲组：2004年 1月 1日-2006年 12月 31日

乙组：2007年 1月 1日-2008年 12月 31日

六、竞赛项目

甲组：男子手球

乙组：男子手球

七、参赛资格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中国公民并符合 2022年天津市青少年

运动员注册资格，具备本市中、小学正式学籍及本人二代身份证。



- 2 -

具有天津市学籍并符合 2022 年天津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资格的港

澳台地区运动员允许报名参加本届市运会青少年组比赛。

（二）思想政治进步，品行端正，遵守运动员守则。经医院体

检合格且适合参加所报项目的比赛，并符合竞赛规定的年龄组别。

（三）参赛单位须对参加本届市运会的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

害保险，市运会期间参赛运动员如遇意外伤害事故，由各参赛单位

自行负责。

（四）市优秀运动队中的试训队员、市体校学生符合青少年组

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，占报名名额。

（五）市级体育运动学校学生，招生前没有天津市正式学籍的

学生；优秀运动队引进的试训队员，引进前无天津市学籍的运动员

不允许代表各区参赛。

（六）各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区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进

行严格的资格审查。违反资格规定者取消比赛成绩，集体项目取消

全队比赛成绩。

八、报名和报到

（一）报名要求

1.领队：1名。

2.教练员：3名，须有运动员参加本项目市运会比赛，并由参

赛单位审核教练员资格方可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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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队医：1名。

4.运动员：每队最多可报 16 名运动员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及时间

1.通过“天津市青少年体育赛事报名系统”进行报名，登录网

址为：http://111.164.118.52:9010

2.报名时间：2022年 10月 8日 8:00至 15日 12:00

3.报名截止后 3个工作日内，下载打印项目报名表，一式两份

加盖体育行政单位（主管部门）公章，报至天津市静海区团泊体育

中心科研楼二楼小球中心竞赛部。

4.参赛单位报名的运动员中如有市体校学生、市优秀运动队中

的试训队员，需提交该运动员所在市体校或运动队所属的市运动管

理中心出具的在学（在训）证明材料。

5.报名信息以报名截止时间前，报名系统接收到的参赛报名单

位上报的最后一稿的信息数据为准。无特殊情况，纸质版报名表（无

论盖章与否）仅作为办赛单位报名留档资料，报名信息以报名系统

数据为准。

6.报名截止后，报名表信息不得更改和补充。报名后不得无故

不参加比赛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：运动员代表资格经审核后将进行公示。公示

期间，如参赛单位或个人对公示的运动员资格提出异议，需实名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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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递交相关书面材料进

行举报。

（四）各参赛单位在领队会时，须交验运动员“人身意外伤害

保险”证明，否则不予参赛。

（五）领队会时间和地点：2022年 11月 14日 10:00，在团泊

体育中心科研楼二楼小球中心会议室进行。

（六）确定最终比赛名单后，不得无故弃权。

（七）各参赛单位于比赛前 30 分钟携带运动员本人二代身份

证报到并进行检录，迟于此时间验证或未带齐证件者不允许参赛。

（八）比赛期间运动员须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，证件不齐者将

取消比赛资格。

九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执行国际手联最新颁布的《手球竞赛规则》及中国手球

协会有关手球比赛的特殊规定。

（二）按照 2021年“天津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”成绩，蛇形排

列分成两组，采用单循环比赛决出各队名次。

（三）资格赛

1.参赛队数不足 8支队时，采用以下办法。

第一阶段：采用单循环赛办法进行比赛，决出第一阶段名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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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阶段：采用第一阶段中获得第1-2名、第3-4名(以此类推…)

等相邻名次的队进行排名赛的办法决定最终名次。

2.参赛队数为 8队时，采用以下办法：

第一阶段：分成两组，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，决出第一阶段各

小组的名次。

1/4赛：

A1-B4比赛 1

B2-A3比赛 2

A2-B3比赛 3

B1-A4比赛 4

上述比赛的胜者决第 1-4名，负者决 5-8名

半决赛：

（1）比赛 1负者-比赛 2负者 比赛 5

（2）比赛 3负者-比赛 4负者 比赛 6

（3）比赛 1胜者-比赛 2胜者 比赛 7

（4）比赛 3胜者-比赛 4胜者 比赛 8

（5）决赛（名次赛）

（6）比赛 5负者-比赛 6负者 决赛 7-8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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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比赛 5胜者-比赛 6胜者 决赛 5-6名

（8）比赛 7负者-比赛 8负者 决赛 3-4名

（9）比赛 7胜者-比赛 8胜者 决赛 1-2名

3.如参赛队为 9-12个队，则先采用参赛队为 8个队的办法决出

第 1-8名，其中：如 9个队伍时，获小组第 5名的队为本次比赛最

后一名;如 10个队伍时则各小组第 5名进行附加赛决出第 9-10名，

如 11-12个队时，则小组第四名以后的队伍进行循环赛决出 9-12名

（第一阶段相遇过的队成绩有效，不再重复比赛）。

（四）竞赛时间

1.甲组全场比赛时间为 60 分钟，上下半场各 30分钟，中场休

息 10分钟。

2.乙组全场比赛时间为 60 分钟，上下半场各 30分钟，中场休

息 10分钟。

3.比赛中两队分差达到 15分该场比赛自动结束。

（五）射门时球击中守门员脸部或头部的处理规定

1.射门队员在完全无干扰的情况下，射门时击中未移动守门员

的脸部或头部（即使守门员有些移动），将对射门队员进行升级处

罚（警告、罚出场两分钟、直接取消比赛资格等等），通常从警告

开始，直至取消比赛资格，但也可以据情直接给予罚出场两分钟或

取消比赛资格。如果该射门队员此前已被出示过黄牌或罚出场两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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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，根据升级处罚的原则，应直接给予罚出场两分钟或取消比赛资

格，上述情况下均以守门员掷球门球恢复比赛。

2.由于防守队员犯规导致射门队员击中守门员的脸部或头部时，

通常要给予防守队员纪律处罚，并给予进攻队员技术补偿（任意球

或七米球），但不能因此而处罚射门队员。

3.在掷七米球时击中未移动的守门员脸部或头部、掷任意球时

击中未移动的防守队员脸部或头部时，根据规则条款进行处罚。

（六）决定名次和办法

1.胜一场得 2分，平一场得 1分，负一场得 0分，积分多者列

前。弃权队按 0比 15计算，弃权队不得因弃权获得任何利益，并由

仲裁决定是否需要执行其他处理措施。

2.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按下列办法计算名次：有关

队相互间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。

3.如果积分仍然相等，积分相同的队利用特别程序掷七米球决

定排名。

（1）特别程序应在循环赛结束当天，该组全部比赛结束 15 分

钟以后进行。

（2）积分相等的队抽签确定球队位置,然后按 3-1,2-3,1-2 的

顺序进行掷七米球，排在左边的球队先掷球，右边的球队先守门，

双方攻防各一次为一个回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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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一个回合结束后如未分出胜负，则进行第二回合，直至分

出胜负。第二回合由右边球队先掷球，以此类推。两队完成攻防分

出胜负为一轮。

（4）三轮全部结束后，按各队胜负多少决定排名，获胜多的队

名次列前；如未能分出胜负，则进入第二循环。

（5）无论进行多少轮次分出胜负，均只计算胜负，不计小分。

（6）参加该轮次特别程序掷罚七米球的两支球队应位于中线以

后的非比赛半场两侧；下一轮次掷罚七米球的球队应位于非比赛半

场的替补席候场。

（7）参加特别程序决胜的球队必须穿着统一的比赛服装。

4.第二阶段交叉赛、同名次和决赛期间的比赛为平局时，进行

决胜期比赛。决胜期由两个 5分钟组成，中间休息 1分钟(双方交换

场地)。如果第一个决胜期后仍为平局，休息 5分钟后再进行第二个

决胜期的比赛。若第二个决胜期后仍为平局，则按规则进行七米球

决胜负。

十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

（一）各项目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，参赛队不足三队（含三队）

取消设项；参赛队不足八队（含八队）按实际参赛队录取名次。

（二）为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（队）颁发奖牌和证书，第四至

第八名运动员（队）颁发证书。为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（队）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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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经代表队确认的 1名教练员颁发证书。

（三）获得前八名，分别按 13分、11分、10分、9分、8分、

7分、6分、5分进行统计。

（四）获得前三名，分别按 1枚金牌、1枚银牌、1枚铜牌进行

统计。

（五）本次比赛遵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颁布的《运动员技术等

级管理办法》《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》的相关规定，进行审批授予

运动员等级称号。

（六）运动员（队）因违反赛风赛纪等赛事相关规定，将取消

参赛资格及比赛成绩，收回获奖所得奖牌、奖杯、证书等奖品，已

结束的相关比赛不再重新进行。

十一、器材和经费

（一）按照中国手球协会规定的比赛器材。

（二）参赛经费自理。

十二、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

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《仲裁

委员会条例》执行。竞赛所需裁判员由天津市体育局统一选派。

十三、申诉

比赛中若发生争议，必须在本场比赛结束时，以参赛单位名义

提出申诉。凡申诉者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经领队签字的《申诉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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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书》和人民币 1000 元申诉费方可受理，如胜诉将申诉费原数退

还，如败诉则不予退还。

十四、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

各参赛单位要与组委会签订《赛风赛纪责任书》和《反兴奋剂

责任书》。凡违反赛风赛纪，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，经查情

况属实，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停赛、通报批评、取消参赛资

格、取消比赛成绩、扣除奖牌、总分以及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

资格等处罚，对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恶劣者将另加处罚。

十五、因天气、疫情等突发时间造成无法进行比赛，经委会有

权暂停，推迟或取消比赛。

十六、各参赛单位须遵守国家和天津市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和要

求。

十七、本竞赛规程报组委会批准后，由竞委会负责解释、补充

并实施。

十八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：张英慧

联系电话：（022）24148820


